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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下稱「管委會」)轄下中藥組制定本執
業指引的目的，是促進中藥行業規範化，倡導中藥材零售商及

業內人士掌握有關的知識及操守，以確保執業水準。此外，管

委會亦希望中藥的品質及安全性得到保證，從而保障市民的健

康，增加市民對使用中藥的信心。

本執業指引可為有關人士提供參考，使他們能夠達致指引的要

求。本指引並不包括執業要求的全部事項，而僅就一些有需要

的事項發出指引。有關中藥商規管的法例，應以《中醫藥條例》、

《中藥規例》、《中醫藥 (費用 )規例》和《中藥業 (監管 )規例》
為準。

2. 釋義

｀藥材´包括表列中藥材，及其他慣常獲華人在中醫藥理論的指

導下使用的任何源於植物、動物或礦物的物料。

｀藥材飲片´或｀飲片´指藥材經過淨製、切製或炮炙處理，製

成一定規格，以適應臨床醫療的要求及調配、製劑的需要的藥

材炮製品。

｀表列中藥材´指《中醫藥條例》附表 1或 2內指明的任何物質。

｀附表 1藥材´指《中醫藥條例》附表 1指明的表列中藥材。

｀附表 2藥材´指《中醫藥條例》附表 2指明的表列中藥材。

｀配發´指根據或按照中醫開出的處方而調配和供應藥材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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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製´指在中醫藥理論的指導下，應用於藥材的任何類型的淨

製、切製或炮炙的處理，而上述的處理是在該等藥材作出售或

供應用途之前而作出的。

｀中藥材零售´指將表列中藥材出售予任何並非為批發目的而取

得該等表列中藥材的人，而｀中藥材零售商´亦須據此解釋。

｀中藥材批發´指取得或進口任何表列中藥材而將其銷售予—

 (1) 任何製造商；或

 (2) 任何人，而該人則是為了在其經營的業務或進行的
活動過程中再次銷售、供應或安排供應該等表列中

藥材予任何第三者，而｀中藥材批發商´亦須據此

解釋。

｀負責人´就表列中藥材的飲片的配發而言，指—

 (1)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114(2)(b)條在零售商牌照的
申請中獲提名負責監管配發的人或其副手；或

 (2) 已根據《中醫藥條例》第 145(2)條通知管委員轄下
中藥組的負責監管配發的人或其副手。

｀配劑員´指根據或按照中醫開出的處方，負責調配和供應表列

中藥材的飲片的人。

｀標籤´包括構成裝載任何藥材飲片的容器或包裝一部分的任何

說明及附貼在該等容器或包裝上的任何說明。

｀批次編號´指一系列的數字、英文字母或其他符號，或由數字、

英文字母及其他符號組成的組合的系列，用以識別該零售商何

時獲供應該藥材飲片及向該零售商供應該藥材飲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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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禁忌´指妊娠期間，服用藥物時應注意的禁忌，因為某些

藥物可引起胎動不安，甚至流產。這類藥物通常分為禁用和慎

用兩類。

｀配伍禁忌´指兩種或以上的藥物合用時，會降低或喪失藥效，

或產生毒副作用。

｀性狀´指藥材飲片的形狀、大小、色澤、表面特徵、質地、斷

面特徵和氣味等能用感官直接檢查的特徵。

｀走油´指某些藥材飲片，在温度較高的情況下，其中油分容易

往外滲出，而使藥材飲片表面出現油樣光澤。另外，有些藥材

飲片在貯存過程中，由於受潮、温度較高或長期接觸空氣，其

中某些成分發生變化，致令表面出現油樣光澤，也稱為` 走油 。́

｀跑味´指某些藥材飲片在温度較高的情況下，揮發油容易散失

而致使香氣減弱。

｀變色´指藥材飲片在光線長期照射下、貯存過久或貯存不當，

因而改變顏色或褪色；或指某些藥材飲片受酶，和受到空氣中

的氧影響，產生氧化、聚合作用，生成有色物質。

3. 人員

藥材零售包括藥材飲片的配發及銷售，是一項專門的工作，會

直接影響用藥的安全性與功效。因此，從事本行業的人員，應

具備與其職務有關的基本知識，並謹守職責，配合適當的藥店

管理，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中藥材零售商可按其業務範圍及性

質，決定員工的數目及工作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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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藥材零售商的責任

(1) 不應經營品質有問題或懷疑偽冒的藥材飲片；

(2) 應向客人提供有關藥材飲片的正確資料，不得作出引
人誤解的虛假宣傳；

(3) 銷售的藥材飲片應當明碼實價；

(4) 落實遵守指定的經營規條及有關條例，如：

i. 《中醫藥條例》( 香港法例第	549 章	) 內有關中藥
材零售商的規定，中醫執業者的規定（即非法使
用名銜等），及配發附表1藥材及附表2藥材的規
定；

ii.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	132 章	)就
藥物是否適宜供人使用或是否附有虛假標籤作出
的管制；

iii.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香港法例第	586
章	) 就有關瀕危物種的管制；

iv. 《不良廣告	( 醫藥	) 條例》( 香港法例第	231 章	)就
藥物 (包括藥材飲片 )的廣告宣傳作出的管制；

v. 《廢物處置條例》( 香港法例第	354 章	) 內有關廢
物處置的規定；

vi. 《商品說明條例》( 香港法例第	362 章	) 就偽藥方
面的規管；及

vii.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香港法例第138 章）內與

使用任何名銜、徽號或說明有關的限制，而這些名

銜、徽號或說明可使人合理地認為是僱用了註冊藥

劑師，或該處所是由獲授權毒藥銷售商經營。

﹝詳情請參閱各有關條例。條例的全文可在政府新聞處刊物銷
售小組購買或在互聯網上下載(http://www.elegislation.gov.hk)。﹞



5

(5) 應確保處所在各方面均適合進行藥材零售業務，例
如提供足夠的空間及適當的計量器具。同時，亦應

確保處所附近沒有可以污染藥材飲片的源頭；

(6) 應於經營處所內的當眼位置，展示其持有的中藥材
零售商牌照；及

(7) 應妥善管理中藥店。

3.2	 負責人應具備的知識及其職責

3.2.1	應具備的知識

(1) 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如名稱、性能和應用等基本
知識；

(2) 調配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如配伍禁忌 (十八反、
十九畏 )等原則；

(3) 炮製工藝的基本知識；

(4) 鑒定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如眼看、手摸、鼻聞和
口嚐等簡便的性狀鑒別方法及鑒別其真偽、優劣等

知識；及

(5) 對附表 1藥材的飲片有較為深入的瞭解：如具備辨
別附表 1藥材的飲片的基本知識。

3.2.2	職責

(1) 檢定所採購及售賣的藥材飲片，確保品質良好及適
宜使用；

(2) 謹慎處理中醫開出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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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導和監管藥材飲片的配發、煎煮和炮製；及

(4) 向客人解釋藥材飲片的煎煮及使用方法、禁忌和注
意事項。

3.3	 配劑員應具備的知識及其職責

3.3.1	應具備的知識

(1) 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如名稱、性能和應用等基本
知識；

(2) 調配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

(3) 炮製工藝的基本知識；

(4) 鑒定藥材飲片的基本知識：如眼看、手摸、鼻聞和
口嚐等簡便的性狀鑒別方法及鑒別其真偽、優劣等

知識；及

(5) 對附表 1藥材的飲片的基本知識。

3.3.2	職責

(1) 協助負責人檢定藥材飲片的品質；

(2) 協助負責人進行藥材飲片的配發、煎煮和炮製；及

(3) 協助負責人發放藥材飲片。

3.4	 售貨員的職責

售貨員的職責範圍只包括：

(1) 檢查所購入和賣出的藥材飲片的品質；

(2) 負責藥材飲片的收發和貯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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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持處所清潔衞生。

4.	 處所

中藥材零售商應提供合適處所，以經營藥材零售業務，並應就其

業務的需要，設置必需的設施和場所。處所的布局應與業務性質

及規模相配合，一般可分為三部分—營業場地、飲片藥斗及貯存

倉；另外，如有炮製的需要，亦應設有相應的炮製設備。但中藥

材零售商亦可根據其實際運作情況，作出適當的布局安排。

4.1	 營業場地

 應保持衞生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a)條 )。

 4.1.1	店堂

 店堂是客人駐足的地方，不應存放雜物。

 4.1.2	零售櫃台

 (1) 櫃台應有充裕的空間，走道應保持適當寬度；

 (2) 應設有堅固而大小適中的展品櫃；及

 (3) 應設有適當的核價和發放藥材飲片的地方。

 4.1.3	藥材飲片的配發場地

 (1) 場地應與收方核價處盡量相近，以便檢查藥味是否
齊全及發藥；

 (2) 場地的走道應留有一定寬度，以便員工秤取藥材飲
片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e)(i)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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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備有足夠和適當的設施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e)(ii)條 )；及

(4) 應設有適當位置，存放已經配妥但客人未領取的藥
材飲片。

4.2	 飲片藥斗

藥斗的排列有一定規律和要求，一般是根據藥材飲片的使

用率和性質而安排的。下列基本原則可供參考：

(1) 治療作用相近或處方中經常同方開出的藥材飲片，
應放在相近的藥斗內；

(2) 經常使用的藥材飲片，宜放在便於提取的位置；

(3) 質重的藥物 (如礦物類藥材飲片 )，宜放在下層；

(4) 質輕的藥物 (如全草類藥材飲片 )，宜放在比較大的
藥斗內，或佔用兩個藥斗；

(5) 屬於配伍禁忌的藥材飲片，不能放在同一個藥斗或
相近的藥斗內；

(6) 性狀相似而功效不同的藥材飲片，不能放在同一個
藥斗內；

(7) 有惡劣氣味的藥材飲片，不能和其他藥材飲片放在
同一個藥斗內；及

(8) 未炮製與已炮製的同一種藥材品種，不能放在同一
個藥斗內，以免產生混淆及用藥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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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貯存倉

(1) 應設有與經營的藥材飲片的品種及數量相適應的貯
存倉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b)條 )；

(2) 應保持衞生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a)條 )；及

(3) 應保持陰涼、乾燥和通風，並有防蟲、防鼠、防霉、
防潮和防污染的設施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c)
條 )。

5. 業務範圍

中藥材零售商的業務範圍，一般包括藥材飲片的配發及銷售，

其中涉及多個環節，包括審方、調配、覆核、包裝和發藥，以

及藥材飲片的採購、驗收及貯存等。同時，中藥材零售商可按

病人或客人的要求，進行代客煎藥、或按其業務需要而炮製藥

材 (詳見附錄 1)、根據中醫處方為個別病人配製或合成製劑 (詳
見附錄 2)，或配發單味中藥配方顆粒 (詳見附錄 3)。

5.1	 配發藥材飲片

藥材飲片的配發應在負責人監管的情況下進行 (請參考
《中藥規例》第 7(i)條 )。

5.1.1	審方

(1) 審閱內容包括：病人姓名及聯絡病人的方法，中醫
的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其簽名，藥材飲片的名

稱及份量，藥材飲片的煎煮及使用方法，以及處方

的簽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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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對處方的真確性有任何懷疑，應立刻採取適當措
施以確認該處方中醫的身分；

(3) 如對處方藥名與藥材飲片品種有懷疑，應與處方中
醫聯絡加以確定，不得擅改處方；

(4) 檢查藥材飲片份量是否合理，如處方份量與正常使
用量相差過大，應與該處方中醫聯絡，加以確認；

(5) 檢查處方有否配伍禁忌或妊娠禁忌，有需要時請處
方中醫更正或重新簽字確認；及

(6) 檢查處方有否重開藥名、錯寫藥名、漏寫份量或劑
量。有需要時請處方中醫更正或重新簽字確認。

5.1.2	調配

(1) 應根據中醫處方上列明的藥材飲片的名稱、數量及
份量配發 (請參考《中醫藥條例》第 109(1)(a)條及
《中藥規例》第 10條 )；

(2) 不應調配懷疑品質有問題的藥材飲片，例如受蟲蛀、
霉變或混有雜質的藥材飲片；

(3) 調配附表 1藥材的飲片時要加倍小心。如處方註明
用｀生品´，應配發｀生品´；無註明｀生品´者，

則配發炮製品；

(4) 應使用適當的計量器具，務求秤量準確，不可以手
代秤。同時亦應定期校驗計量器具 (請參考《中藥
規例》第 7(f)條 )；

(5) 秤量後的藥材飲片，應分隔排放，不可混成一堆，
以便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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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嚴格按處方中的腳註要求進行調配。如須先煎、
後下、包煎、另煎或沖服等的藥材飲片，應分開包

裝並註明；

(7) 應因應中醫處方的臨床需要，不得使用應該炮製而
未炮製的藥材飲片調配；及

(8) 須搗碎的藥材飲片，應按中醫的要求，用適當的器
具搗碎後，方可調配。

5.1.3	覆核

在發藥前，為了避免調配出錯和確保用藥安全，應設立一

個嚴謹的處方覆核制度，內容包括：

(1) 核對藥材飲片是否與處方的要求相同，並核對其數
量和份量；

(2) 檢查藥材飲片的品質，例如有否受蟲蛀、霉變或混
有雜質；

(3) 如屬已炮製的藥材飲片，檢查其炮製是否透徹；

(4) 核對處方中的藥材飲片有否配伍禁忌或妊娠禁忌；及

(5) 核對並檢查是否已分開包裝須先煎、後下、包煎、
另煎或沖服等的藥材飲片。

5.1.4	包裝及發藥

(1) 應將調配後的藥材飲片，盛載在適當的包裝內；

(2) 內服藥和外用藥應分開包裝，不可放在同一包裝內，
並在包裝上清楚地註明內服或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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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上應清楚地註明病人的姓名，以資識別；

(4) 發藥時應首先查問病人的姓名。如涉及多張處方，

應同時以對號方式發藥，以免發錯藥；

(5) 向配藥人士清楚地解釋藥材飲片的煎煮及使用方

法、禁忌和注意事項；及

(6) 應將處方盡快交還給出示該處方的人，並確保處

方上清楚地加上配發日期和中藥材零售商的姓名或

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7(k)
條	)。如處方有附表	1 藥材，則須作出適當記錄，詳
情請參閱第	6 部分「保存紀錄」。

5.1.5	代客煎藥

如中藥材零售商提供煎煮藥材飲片的服務，應遵守以下事項：

(1) 應根據中醫處方的指示煎煮；

(2) 應使用適當的煎煮用具和設備，用後徹底清洗；

(3) 煎煮場地應經常保持清潔衞生；

(4) 為避免藥品貯存過久，煎煮時應盡量配合病人的取
藥時間；

(5) 煎煮後的藥品，應貯存於適當的容器內，並註明該
病人的姓名，以資識別；及

(6) 已盛藥的容器，應存放於一個衞生而分隔的地方，
以免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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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售賣單味或多味藥材飲片

負責人或配劑員於出售驗方的單味或多味藥材飲片之前，

應先建議客人諮詢中醫的意見，然後按建議的驗方而供應

藥材飲片。但配劑人員必須留意《中醫藥條例》內有關「作

中醫執業」的釋義及範圍，並遵守條例內第 108(5)條的
規定，方可供應驗方的藥材飲片。除在香港慣常用作保健

用途的「涼茶」及「煲湯料」的預先包裝多味藥材飲片外，

配劑人員或售貨員不應售賣用作治療用途的預先包裝多味

藥材飲片。

5.2.1	配劑人員向客人建議驗方時須注意的事項

(1) 不得建議附表 1藥材予客人，同時須考慮藥材飲片
的份量及使用劑量，應與一般正常使用量相約，以

策安全；

(2) 在任何情況下，必須考慮妊娠禁忌；如屬多味藥材
飲片，並應考慮其配伍禁忌；

(3) 如不能充分掌握客人的身體情況，應建議客人諮詢
中醫的意見；及

(4) 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保存建議驗方的資料，例如藥
名、份量及客人的聯絡方法，以便有需要時，能迅

速與使用該藥材飲片的客人聯絡。

5.2.2	執藥

如—

(1) 配劑人員按建議的驗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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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劑人員或售貨員按客人的要求，而供應藥材飲片，
須注意的事項包括—

i. 應留意藥材飲片有否變質，例如受蟲蛀、霉變

或混有雜質；

ii. 應使用適當的計量器具，務求秤量準確，不可
以手代秤。同時亦應定期校驗計量器具；

iii. 秤量後的藥材飲片，應分隔排放，不可混成一
堆，以便覆核；

iv. 須炮製的藥材飲片，應按既定的炮製方法和工
藝炮製；及

v. 須搗碎的藥材飲片，應用適當的器具搗碎。

5.2.3	覆檢

為了避免執藥出錯和確保用藥安全，應盡量設立一個覆檢

制度，內容包括：

(1) 檢查藥味是否齊全；

(2) 檢查藥材飲片的品質，例如有否受蟲蛀、霉變或混
有雜質；

(3) 如屬已炮製的藥材飲片，檢查其炮製是否透徹；及

(4) 檢查是否已分開包裝須先煎、後下、包煎、另煎或
沖服等的藥材飲片。

5.2.4	包裝及發藥

(1) 應將調配後的藥材飲片，盛載在適當的包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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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服藥和外用藥應分開包裝，不可放在同一包裝內，
並在包裝上清楚地註明內服或外用；及

(3) 向客人清楚地解釋藥材飲片的煎煮及使用方法、禁
忌和注意事項。

5.2.5	代客煎藥

(1) 負責人應負責或監管藥材飲片的煎煮；

(2) 應使用適當的煎煮用具和設備，用後徹底清洗；

(3) 煎煮場地應經常保持清潔衞生；

(4) 為避免藥品貯存過久，煎煮時應盡量配合客人的取
藥時間；

(5) 煎煮後的藥品，應貯存於適當的容器內，並註明該
客人的姓名，以資識別；及

(6) 已盛藥的容器，應存放於一個衞生而分隔的地方，
以免受到污染。

5.3	 採購藥材飲片

(1) 為確保藥材飲片的品質，應從持牌的中藥材批發商
採購藥材飲片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j)條 )；及

(2) 根據需求及銷存情況，訂出每種藥材飲片的採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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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驗收及貯存藥材飲片

5.4.1 驗收藥材飲片

(1) 驗收時，應確保藥材飲片的容器或包裝上，已清楚
地註明藥名及由供應商提供的批次編號，而有關的

購貨發票或其他文件亦應列明該批次編號；

(2) 驗收時，應確保藥材飲片的規格及形態，與其標籤
所示相同；

(3) 分辨藥材飲片的真偽、優劣。如發現偽劣或品質不
符合規格的藥材飲片，如霉變、蟲蛀、走油、變色、

跑味、潮解或粘結等明顯變異現象，一律不應接收，

並應即場退回送貨員。在情況不許可下，例如該送

貨員已離開，則應立即通知供應商，以安排退回該

等藥材飲片；

(4) 檢查並核對藥材飲片的規格和數量；及

(5) 對於附表 1藥材的飲片或貴重藥材飲片，進貨時應
當面驗收及點算，以防止錯收、少收或混入偽品、

劣品等。

5.4.2 貯存藥材飲片

(1) 經過驗收的藥材飲片，應立即存入倉庫，並按其品
質情況和藥性，作出適當貯存；

(2) 藥材飲片存入倉庫應有適當的安排，以便在發放時
能應用「先進先出」的原則，以確保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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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將附表 1藥材的飲片與其他藥材飲片有效地分開
貯存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d)條 )，每種附表 1
藥材的飲片，應獨立包裝和附有適當標籤，以防止

混淆；

(4) 應將藥品與非藥品、內服藥與外用藥分開貯存；

(5) 應配合藥材飲片的性質和分類，貯存在獨立的容器
或包裝內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g)條 )，並註明
藥名，以防止混淆；

(6) 應確保每個容器及包裝的堅固程度，均足以防止因
處理該藥材飲片所涉及的一般風險而引致的滲漏和

污染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7(h)(iii)條 )。同時，
應根據藥材飲片的性質，選擇最適宜的包裝材料；

(7) 應定期清理藥斗，防止交叉污染。同時，藥斗上亦
應附有清楚的藥名，以資識別；及

(8) 根據藥材飲片的特性，經常進行品質檢查，一旦發
現變異，立即處理。如應曬的曬、應焙的焙、應殺

蟲的殺蟲，盡量把變異損耗減至最低，過程中應避

免藥材飲片受到污染。

5.5	 標籤

(1) 應確保藥材飲片的容器或包裝上的顯眼位置，均清
楚及明確地列明該藥材飲片的名稱，而該名稱並沒

有在任何方面模糊或經塗改 (請參考《中藥規例》
第 7(h)(i)及 (ii)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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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名應以《中醫藥條例》附表 1及附表 2內的名稱
為準；附表 1及附表 2以外的藥材飲片，則應按序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華本草》、《中

藥大辭典》或《中國藥材學》；及

(3) 標籤上除了附有藥材飲片的正確名稱，亦可根據實
際情況，附加地方習慣使用的名稱。為確保用藥恰

當，有需要時應在藥名加上藥材飲片規格的適當字

眼，以免產生混淆。

6. 保存紀錄

中藥材零售商應確保其保存的交易文件及紀錄符合下述的要求，

以便有需要時，可追尋懷疑有問題的藥材飲片的來源及流通渠道。

6.1	 交易文件

(1) 應有條理地保存所獲取或收取藥材飲片的每項交易
的發票或其他文件，以便查閱。有關交易的發票及

文件，應保存在中藥材零售商牌照所關乎的處所內，

保存期不得少於自該項交易的日期起計的 2年 (請
參考《中藥規例》第 8(1)及 (3)條 )；

(2) 有關交易的發票或其他文件，應載有該項交易的以
下詳情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8(2)條 )：

i. 交易日期；

ii. 所獲取或收取的藥材飲片的名稱及份量；

iii. 向其銷售或分銷該藥材飲片的人的姓名或名稱、
地址及電話號碼；及

iv. 該發票或其他文件的參考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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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將發票及文件保持完整，內容清楚，不得任意修改。

6.2	 《中醫藥條例》附表 1藥材配發紀錄

(1) 應確保每項附表 1藥材的飲片的配發的以下詳情均予
以記錄：

i. 所配發的附表 1藥材的飲片的名稱及份量；

ii. 開出該處方的註冊中醫的姓名及地址；

iii. 獲開給該處方的人的姓名及 (如監管該項配發的
負責人知悉的話 )地址及電話號碼；

iv. 配發日期；及

v. 監管該項配發的負責人的姓名。

上述詳情應在有關配發後，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予以記錄。同時，該負責人並應在配發紀錄中

簽署。有關的紀錄應保存在中藥材零售商牌照所關

乎的處所內，保存期不得少於自該項配發的日期起

計的 2年 (請參考《中藥規例》第 9條 )；及

(2) 配發紀錄應有條理和易於查閱，並應保持完整，內容
清楚，不得任意修改。

7. 結語

任何從事藥材零售業務人士，應依照本指引的內容經營其零售

業務。指引會因應實際運作經驗和社會情況的改變，作出適當

的修改，務求與時並進，配合業界發展，從而進一步提高藥材

飲片的品質，和達致保障市民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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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炮製藥材

中藥材零售商可因應臨床用藥需要和調配的要求，對藥材進行

炮製處理，除遵循本指引的有關要求外，還應遵守以下事項：

(1) 藥材飲片的炮製，應按既定的炮製方法和工藝進行炮製，

以確保安全及品質；

(2) 炮製前，應先檢查藥材以確保其品質良好；

(3) 炮製時，應使用適當的設備、用具、容器及包裝材料。所

有員工應確保製成品不會在炮製過程中受到污染；

(4) 附表 1藥材的炮製，應由有經驗的人士專門負責，並使用
專用設備及工具炮製，及用後要徹底清洗乾淨。在炮製過

程中，非有關的工作人員，不應隨意進入炮製的地方。從

附表 1藥材中挑出的雜質，和炮製附表 1藥材所用過的水
或輔料，應妥善處理；

(5) 進行炮製的地方應保持清潔衞生，以免藥材飲片受到污

染。同時應嚴禁吸煙和飲食，及存放個人雜物；亦應備有

防火設施，對易燃物品的使用和貯藏，要加倍小心；

(6) 炮製設備及用具，應保持清潔衞生和注意保養及維修，以

免功能不良或引致污染；

(7) 應檢驗炮製後的藥材飲片的品質，確定合格後，直接用潔

淨的容器或包裝盛載，並應附有適當標籤。不合格的藥材

飲片，應作廢品處理，不可出售；及

(8) 在炮製藥材過程完成後 72小時內，應填寫一份炮製紀錄，
內容應包括下列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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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炮製所用的每種物料 (包括會被炮製的藥材或藥材
混合劑 )的名稱及份量；

ii. 經炮製的藥材飲片的名稱及份量；

iii. 炮製方法的名稱或說明；

iv. 完成炮製的日期；

v. 經炮製的藥材飲片的檢驗結果；及

vi. 監管炮製的人的姓名。

該紀錄應保存在中藥材零售商牌照所關乎的處所內，保存

期不得少於自完成有關炮製的日期起計的 2年。炮製紀錄
應有條理和易於查閱，並應保持完整，內容清楚，不得任

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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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配製或合成製劑

中藥材零售商可以根據中醫處方，為個別病人配製或合成製劑，

但須符合《中醫藥條例》內有關的要求。中藥材零售商除應遵

循本指引的有關要求外，還應遵守以下事項：

(1) 負責配製或合成製劑的人員應熟悉配製或合成工藝、品質

要求和儀器操作。同時亦應保持個人衞生，以免污染藥品；

(2) 配製或合成製劑的地方應符合衞生要求，保持清潔整齊；

(3) 配製或合成製劑所需要的用具，如容器、計量器具及其他

儀器等，應保持整潔和準確。配製或合成含有附表 1藥材
的飲片、內服或外用藥品的用具，應嚴格分開，不得混用；

(4) 同一人或同一組人不應同時配製或合成兩種製劑，以免發

生錯誤；

(5) 負責人應負責或監管整個配製或合成工序。如製劑中含有

附表 1藥材的飲片，應加倍小心；

(6) 應確保製成品的品質；

(7) 將製成品貯存於適當的包裝內，並附有正確的標籤，以資

識別。標籤上基本應包括病人姓名、中醫處方上的成分名

稱及份量、處方指示的使用方法及用量、中藥材零售商的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配製或合成日期及注意事項；及

(8) 應在處方上清楚地加上配發日期和中藥材零售商的姓名或

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然後交回病人。如處方內有附表

1藥材，應確保配發的有關詳情均予以記錄，詳見第 6部
分「保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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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配發單味中藥配方顆粒

中藥材零售商可以按中醫的處方，配發單味中藥配方顆粒，除

遵循本指引的有關要求外，還應遵守以下事項：

(1) 應從持牌的中藥材批發商採購單味中藥配方顆粒；

(2) 如病人不能出示中醫處方，不應向其銷售單味中藥配方顆

粒；

(3) 只應根據處方上的要求配發單味中藥配方顆粒；

(4) 應確保貯存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容器或包裝上的標籤包括

下列詳情：

i. 該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名稱；

ii. 有關等量性的比例，亦即每克顆粒含相當於原藥材

飲片的份量；

iii. 載有「只供中醫處方配發使用」的中文字句的說明；

iv. 該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包裝規格說明；

v. 該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常用量或最高服用量；

vi. 該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製造商或經銷商的姓名或名

稱；及

vii. 該單味中藥配方顆粒的失效日期。

(5) 如有配發附表 1藥材的單味中藥配方顆粒，應確保配發的
有關詳情均予以記錄，詳見第 6部分「保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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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重量的計量換算表

應採用十進制重量的計量單位，即公斤、克或毫克的重量單位。

本港零售市場亦慣用斤	( 司馬	)、兩	( 司馬	)、錢	( 司馬	)、分	( 司
馬	) 等作為計量單位。另外，本港所慣用的重量計量單位與內地
市場所採用的重量計量單位是有區別的。

(一 ) 十進制單位與本港慣用單位重量換算

1公斤 = 1.65347斤 (司馬 )

100克 = 2.64555兩 (司馬 )

10克 = 0.264555兩 (司馬 )

1克 = 0.0264555兩 (司馬 )

(二 ) 本港慣用單位與十進制單位重量換算

1斤 (司馬 ) = 0.60478982公斤

1兩 (司馬 ) = 1/16斤 = 37.7994克

1錢 (司馬 ) = 1/160斤 = 3.77994克

1分 (司馬 ) = 1/1600斤 = 377.994毫克

(註：上述重量換算的詳情請參閱香港法例第 68章《度量衡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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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網上銷售中藥材

(1) 中藥材零售商如欲網上銷售中藥材，須向中藥組提出申請

並指明相關網站。

(2) 只准透過牌照上指明的網站進行網上零售中藥材。

(3) 網上零售的中藥材必須由牌照指明的處所供應，而有關處

所必須符合中藥材零售商牌照的相關領牌規定。

(4) 除非中藥材零售商能提供證明如何符合《中醫藥條例》及

《中藥材零售商執業指引》中有關配發的要求，否則不准

透過網上進行中藥材的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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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指定中藥材的規管要求

就貯存指定中藥材1，中藥材零售商須確保牌照處所內的貯存環

境符合最新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內有關該中藥材的貯

藏規定。

1 檳榔、決明子、水蛭、肉豆蔻、僵蠶、桃仁、柏子仁、遠志、使君子、 

蜈蚣、全蠍、胖大海、延胡索、土鱉蟲、九香蟲、蜂房及生馬錢子。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2 樓 2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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